
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 106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7 年 01 月 17 月（星期三）下午 2時整 

地點：華 3樓會議室 

參加人員：詳見簽到單 

主席：曾校長振富 

應出席人數 30 人，已出席 24 人，已達法定過半數之規定，主席宣布開會。 

壹、 報告前次校務會議提案執行情形： 

一、案由一：本校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代收代辦費是否納入四聯單。 

  提案處室：總務處 

    執行情形：業依會議決議執行中。 

二、案由二：修正本校「學生成績評量要點」。 

    提案處室：教務處 

    執行情形：業依會議決議執行中。 

三、案由三：有關國小全勤獎學生比照第一類市長獎頒發全勤市長獎案。 

    提案處室：教務處 

    執行情形：業依會議決議執行中。 

貳、 提案討論： 

編    號：0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處室：總務處 

案    由：本校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代收代辦費是否納入四聯單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依據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雜費及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。 

二、 本校學童代收代辦費有：審定本教科書費、英語教科書費、閩南語教科書費、

客語教科書費、電腦教科書費、數位學生證簡訊費、美勞材料費、簿本費用，

因種類多，故提案建議納入四聯單，方便家長繳費。提請討論。 

   決    議：經出席委員全數無異議通過納入四聯單。 

參、 臨時動議： 

    無 

肆、 散會（14 時 30 分） 

 


